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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的 

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0号）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公开发行100,0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万元，

扣除前期尚未支付的承销及保荐费758.49万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99,241.51万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12月31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验证并于2021年12月31日出具了《贵

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验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579号）。 

本次发行的“贵燃转债”已于2022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塔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贵州燃气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期间为2022年1

月18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根据公司公告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2022

年度实现营业利润5,994.13万元，同比下降73.83%，较上年度下滑超过50%。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

贵州燃气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并出具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一、本次专项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在获悉贵州燃气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后，保荐代表人薛伟及持续督导项目组

段娜、杨秀峰于2023年4月18日至4月21日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检查人员通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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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查阅公司2022年度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等方法对贵州燃气2022年度营业利润下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 

二、公司业绩变动情况及2022年度营业利润下滑较多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业绩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91,256.14 616,316.71 508,765.62 107,551.09  21.14 

营业成本 161,137.26 538,634.98 422,128.53 116,506.45  27.60 

期间费用 15,926.25 67,339.08 62,647.98 4,691.10  7.49 

其中：销售费用 3,282.15 15,251.92 16,434.64 -1,182.72  -7.20 

管理费用 7,408.45 32,070.99 30,511.52 1,559.47  5.11 

财务费用 5,220.66 19,958.82 15,635.78 4,323.04  27.65 

研发费用 14.99 57.35 66.04 -8.69  -13.17 

投资收益 1,731.96 514.59 3,797.03 -3,282.44  -86.45 

营业利润 13,751.39 5,994.13 22,906.06 -16,911.93  -73.83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6,316.71万元，较上年增加107,551.09万元，

同比增长21.14%，经营情况较稳健；实现营业利润5,994.13万元，较上年减少

16,911.93万元，同比下降73.83%，主要系受严峻复杂的国际能源局势变化、房地

产行业下行等客观因素影响，存在不可抗力因素，此外，因发行可转债较上年多

计提利息费用、联营公司采购成本上涨而利润减少等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一

定不利影响。具体分析见以下“（二）2022年度营业利润下滑较多的主要原因”。 

由于部分经营区域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采购成本逐步向下游疏导，燃气购

销差价提升，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利润13,7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6,278.24万元大幅增长，扭亏为盈。 

（二）2022年度营业利润下滑较多的主要原因 

1、主营业务毛利额减少 

2021年度、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毛利润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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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率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596,984.96 96.86 23.12 484,881.85 95.31 

其他业务收入 19,331.75 3.14 -19.06 23,883.77 4.69 

合计 616,316.71 100 21.14 508,765.62 100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率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额 72,428.55 93.24 -12.02 82,321.45 95.02 

其他业务毛利额 5,253.18 6.76 21.72 4,315.64 4.98 

合计 77,681.73 100 -10.34 86,637.09 100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2021年度、2022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重分别达到95.31%、96.86%，主营业务毛利额占当期毛利额的比重分别为

95.02%、93.24%，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主要影响。其他业务主要系公司燃气器

具销售、租赁收入及对外销售燃气安装物资等，收入及毛利润占整体比重较小。 

2021年度、2022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毛利额、毛利率按产品种类构

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变动率 金额 占比 

天然气销售 525,500.27 88.03 33.80 392,751.53 81.00 

天然气工程安装 67,805.07 11.36 -25.15 90,583.97 18.68 

综合能源供应及服务 3,679.61 0.62 2,947.80  120.73  0.02  

供热   -100 1,425.62  0.29  

合计 596,984.96 100 23.12 484,881.85 100 

毛利额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变动率 金额 占比 

天然气销售 38,640.66 53.35 3.33 37,393.80 45.42 

天然气工程安装 33,819.80 46.69 -27.54 46,676.25 56.70 

综合能源供应及服务 -31.91 -0.04 -403.33  10.52  0.01  

供热   -100 -1,759.12  -2.14  

合计 72,428.55 100 -12.02 82,321.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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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是天然气销售收入、天然气工程安装收入以及综合能

源供应及服务，其中以天然气销售收入、天然气工程安装收入为主，是公司业务

收入、毛利的主要来源。 

2022年度，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为525,500.27万元，较上年增加132,748.74

万元，同比增加33.80%，实现毛利额为38,640.66万元，较上年基本持平；2022

年度，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的收入为67,805.07万元，较上年减少22,778.90万元，

毛利额为33,819.80万元，较上年减少12,856.45万元，同比下降27.54%。 

2021年度、2022年度，发行人各项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及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天然气销售 7.35 88.03 9.52 81.00 

天然气工程安装 49.88 11.36 51.53 18.68 

综合能源供应及服务 -0.87 0.62 8.72  0.02  

供热   -123.39  0.29  

合计 12.13 100 16.98 100 

最近两年，天然气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1.00%、88.03%，

尽管2022年度收入增长较多，但由于采购成本在前三季度未足额、完全向下游疏

导，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天然气购销差价及毛利率，从而对天然气销售业务2022

年度的毛利润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最近两年，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8.68%、11.36%，其2022年度收入、毛利率均较上年有

所降低，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1）天然气销售业务 

天然气销售业务收入、毛利润、毛利率按季度统计的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前三季度 370,216.76 39.72 264,966.06 

第四季度 155,283.51 21.52 127,7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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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合计 525,500.27 33.80 392,751.53  

毛利润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前三季度 19,231.10 -27.11 26,384.02 

第四季度 19,409.56 76.29 11,009.78 

合计 38,640.66 3.33 37,393.80 

毛利率 2022年度 2021年度 

前三季度 5.19 9.96 

第四季度 12.50 8.62 

全年 7.35 9.52 

由上可见，2022年度天然气销售业务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均较上年同期

实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但2022年前三季度由于上游气源紧张、气源价格上涨等

因素，为深入贯彻“六保”任务，保障下游用户能源需求，公司采购高价气源保

障供应，采购成本上升，公司燃气毛利率、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由于公司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引进气源，降低燃气采购成本，同时随着部分经营区域采

购成本逐步向下游疏导，2022年四季度购销差价、毛利率逐渐回升，全年燃气利

润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贵州省主要城市、核心经济区和主要工业园区，公司在贵

州省天然气市场占主导地位，是行业内全国少有的全省性燃气企业。2022年度，

公司实现天然气销售15.75亿立方米，同比增8.55%，实现天然气销售业务营业收

入525,500.27万元，同比增长33.80%。公司新取得织金县现行行政管辖区域、仁

怀市五个乡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区域扩大到38个，在贵州

省内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2022年前三季度及第四季度与上年同期的天然气购销差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m³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前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平均 前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平均 

平均销售价 3.29 3.45 3.34 2.61 2.92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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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2021年 

前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平均 前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平均 

平均采购价 2.84  2.50  2.74  2.06  2.17  2.09  

购销价差 0.45  0.95  0.60  0.55  0.75  0.62  

注：上述单价为管道气、LNG 及其他气源的综合。 

2022年以来，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绿色低碳转型下天然气需求提升、极端

天气等因素影响下，全球天然气供应紧张，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贵州省现阶段仍

然主要依靠中石油、中石化管道天然气资源，低价管道气资源不足，公司为保障

民生，同时维持现有用户及市场，通过市场高价采购现货气源，满足低价资源不

足部分的需求，保障了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如上所述，尽管公

司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引进气源，降低燃气采购成本，同时部分经营区域

采购成本逐步向下游疏导，但2022年度的天然气购销差价仍较上年度略有降低。 

在燃气销售价格仍然受到较为严格管制情况下，公司向下游转移成本的能力

受到一定限制。目前，贵州省虽已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但因上下游价格调

整方式、调整时间与调整幅度不一致，公司的天然气销售业务存在成本无法完全、

及时向下游转移的风险。在公司2022年度天然气销售业务收入大幅增加至

525,500.27万元的情况下，如果天然气销售业务全年的毛利率能与2021年度持平，

则公司的天然气销售业务毛利润将同比增加11,392.12万元，从而大幅提振公司的

经营业绩。 

2）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 

2021年度、2022年度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收入、毛利润、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营业收入 67,805.07 -25.15 90,583.97 

毛利润 33,819.80 -27.54 46,676.25 

毛利率 49.88 51.53 

公司的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与房地产行业景气度高度相关。2022年度，由于

房地产行业下行，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同比出现下滑。据贵州省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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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22年贵州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8.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占

全省投资的比重由2021年末的27.8%下降到20.8%，下降7个百分点；全省商品房

销售面积3,847.0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1.1%，房屋销售额2,193.59亿元，同比下

降32.4%。受新房交付量减少影响，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收入较2021年度减

少22,778.90万元，同比下降25.15%，导致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毛利润较上年

同期减少12,856.45万元，同比下降27.5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财务费用增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额 

利息费用 20,519.42 15,910.74 4,608.68 

其中：租赁负债利息费用 26.92 64.35 -37.43 

减：利息收入 -931.27 -497.90 -433.37 

汇兑损益 -71.46 -191.59 120.13 

手续费及其他 442.13 414.53 27.60 

合计 19,958.82 15,635.78 4,323.04 

2022年度，公司财务费用为19,958.82万元，较上年增加4,323.04万元，增加

27.65%，主要系公司发行可转债较上年多计提利息费用3,541.52万元所致。 

3、投资收益减少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373.83 3,170.33 -2,796.50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65.14 101.83 -36.69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67.22  67.2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在持有期间取得的股利收入  524.87 -524.87 

债务重组收益 8.39  8.39 

合计 514.59 3,797.03 -3,282.44 

2022年度，公司投资收益为514.5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82.44元，降幅

86.45%，主要系联营公司采购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所致。 

三、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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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3日，公司公告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对相关风险进行提示，具体披露情况如下所示： 

“一、政策风险 

（一）管道天然气销售业务政府定价导致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燃气，主要从事城市燃气输送、生产供应、服务；城市

燃气工程设计、施工、维修。上游企业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天然气

开采、销售企业，下游为各类城市天然气用户。 

我国天然气体制改革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进行。国家发

改委2020年新版《中央定价目录》中规定：“海上气、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

液化天然气、直供用户用气、储气设施购销气、交易平台公开交易气，2015年以

后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以及具备竞争条件省份天然气的门站价格，由市场形

成；其他国产陆上管道天然气和2014年底前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门站价格，暂

按现行价格机制管理，视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适时放开由市场形成。”随着国

家管网公司成立运营和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放开，未来气源价格可能根据市

场变动。 

公司对下游各类用户的天然气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除

部分地区非居民用户可在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所制定价格标准基础上协商定价外，

其余用户销售价格均无浮动空间。 

公司上游管道气气源供应商频繁调整销售价格，在燃气销售价格仍然受到较

为严格管制情况下，公司向下游转移成本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目前，贵州省虽

已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但因上下游价格调整方式、调整时间与调整幅度不

一致，存在成本无法完全、及时向下游转移的风险。 

（二）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政府定价导致的风险 

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是指公司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为其提供燃气设施、设

备的安装服务，并向用户收取相关的设计和安装费用。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工

程安装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51.80%、51.37%、52.62%和51.33%，成为公司的重

要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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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于2019年6月27日发布《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

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9〕1131号）：“燃气工程安装竞争性市场体系尚未

建立、收费标准纳入政府定价目录进行管理的地方，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健

全监管机制，加强成本调查监审，对标行业先进水平，兼顾周边地区水平，合理

确定收费标准，原则上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10%，现行收费标准偏高的要及时降

低。要求加强工程安装收费管理；取消燃气企业为排除用气安全隐患而开展的燃

气表后至燃具前设施修理、材料更换等服务所需费用，纳入配气成本统筹考虑。” 

根据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9年9月发布的《贵州省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城镇燃气发展规划区域内新建住宅的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应当纳入

房屋建设成本，任何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居民用户另行收取。因尚不具备通气

条件未将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纳入房屋建设成本的，应当在房屋销售合同中进行

约定；未在房屋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不得向居民用户收取。已建住宅补建管道燃

气设施的，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由管道燃气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向居民用户收取，

但不得高于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非居民用户的城镇燃气工

程安装费，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工程造价定额计价，由管道燃气经营

者按照合同约定向非居民用户收取”。公司及其子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的服

务收费标准均由贵州省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2月23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的通知》：“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工程安装收费，要合理确定

利润率，偏高的要尽快降低。” 

因上述价格管制制度，公司面临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天然气工程安

装及服务收费标准沿用的时间较长，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未来可能会重新调整天然

气工程安装及服务收费标准，如果较原收费标准下降，将直接导致公司天然气工

程安装业务的盈利水平下降。第二，即使天然气工程安装及服务收费标准不发生

变动，由于终端销售价格是确定的，在通货膨胀导致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可能

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如果公司不能通过加强精细化管理、采用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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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等措施对成本实施有效控制，将导致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的毛利率下降，

从而对公司的总体利润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三）气源风险 

目前，公司管道天然气主要来自中石油。公司自成立以来，与上游供气企业

之间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及各子公司均与供气方签订正式的天然气采

购合同，鉴于城市燃气属于市政公用事业，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且属于国家发

改委《天然气利用政策》中的优先类，因此上游企业供气通常能满足公司用气需

求。截至最近一期末，公司未发生因上游气源供应不足而严重影响公司经营的情

形。 

但是，由于我国天然气总体供求矛盾仍比较突出，管道天然气在用气高峰供

应紧张，中石油等管道天然气供应商对发行人的管道天然气供应有限，如果未来

上游供气企业在天然气调配平衡中因政策或其他因素不能满足发行人的用气需

求，发行人将以市场价采购LNG等以补充城市燃气气源，将对发行人的经营效益

产生较大影响。”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研判未来经济形势及用气需求等，及时锁定低价气源

保障燃气供应，降低气源价格波动等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降低房地产行

业下行等对公司工程安装业务的影响程度，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对于公司营业利润下滑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

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五、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需要对主板上

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百分之五十

以上的事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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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专项现场检查工作中，公司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

人员提供所需资料等，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本次专项现场检查工作由保荐

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994.13万元，同比下降73.83%，较上年度下

滑超过50%。2022年前三季度由于上游气源紧张、气源价格上涨等因素，为深入

贯彻“六保”任务，保障下游用户能源需求，公司采购高价气源保障供应，采购

成本上升，公司燃气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公司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引进

气源，降低燃气采购成本，同时随着部分经营区域采购成本逐步向下游疏导，第

四季度购销差价提升，全年燃气利润与上年度基本持平。2022年，新房交付量同

比减少，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收入下降，导致公司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此外，因发行可转债较上年多计提利息费用、联营公司采购成

本上涨而利润减少等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如上所述，严峻复杂的国际能源局势变化、房地产行业下行等客观因素影响，

公司2022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下滑较多存在不可抗力，公司部分经营区域自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采购成本逐步向下游疏导，燃气购销差价提升，公司2023年第一

季度实现营业利润13,7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6,278.24万元大幅增长，扭亏为

盈。2022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下滑较多的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因此影响本次债券的偿付。 

此外，发行人已在《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其定期报告中对管道天然气销售业务政府定价而可能导致成本无法

完全、及时向下游转移的风险，以及因气源不足而可能以市场价采购LNG等对发

行人的经营效益产生较大影响等风险进行提示。 

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

和督导，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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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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